
������川汇区党委、政府，市经济开发区、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 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党
工委和管委会，市委各部委，市直机关各单
位，市管各企业和大中专院校，各人民团体：

按照市“五城联创”指挥部“一清洁三
规范”活动通知要求，5月 22日下午，市委
“创卫”工作督导问责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
6个督导问责小组分赴中心城区 15 个办
事处就“一清洁三规范”活动开展情况进行
了实地督导，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6 个督导问责小组主要对中心城区

“创卫”网格化管理市直分包单位的出勤情
况和社区人员配合情况以及属地管理单位

的活动组织、卫生监督岗设立、交通执勤、
志愿者服饰着装、“创卫”宣传、健康知识普
及、不文明行为劝阻、协助“门前三包”责任
制落实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督查。 通过
与各办事处、 社区以及市直单位现场沟通
和实地查看，发现绝大多数办事处、社区和
多数网格化管理分包市直单位均按照市

“五城联创”指挥部工作部署要求，派出专

门工作组、 志愿者等在辖区内开展卫生大
清洁和卫生秩序、交通秩序、经营秩序规范
整治工作，规范设立卫生监督岗，协助落实
“门前三包”责任制，总体效果良好。

表现较好的单位：市委办公室、周口军
分区、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
部、市委党校、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市中级
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人社局、
市卫健委、市审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医
疗保障局、周口师范学院。

二、好的做法
（一）领导重视，亲自挂帅。
市人社局副局长刘百里带队参加 42

人、市民政局副局长张百新带队参加 26人、
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彭华带队参加 34人、
市卫健委副主任王文灵带队参加 42人分别
到七一社区、李庄社区、东杨庄和康楼社区
清理绿化带垃圾、打扫人行道卫生，维持卫
生、交通、经营秩序，均设立了卫生监督岗。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由副总编、副总经理王伟
宏带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效果较好。

（二）责任明确，分工详细。

分包永光社区的市公安局每日组织不

少于 20名志愿者，明确责任分工，维持交通
秩序，动员门店商户积极参与“创卫”工作，
督促做好“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邀请文
化大家对常青街墙体进行现场创作， 高品
位打造文化一条街，成为周口“创卫”工作
中的一大亮点；投资改造了常青街慢车道，
计划对常青街、芙蓉街进行单行道试行，解
决该区域行车拥堵、车辆乱停乱放问题。

市委党校与分包社区结合较好， 有明
确责任分工， 划分具体责任单位及工作内
容；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在各社区均安排专
职工作人员统一着装在辖区内开展活动。

（三）方法科学，切合实际。
市委办公室紧盯弱项短板， 协助落实

“门前三包”责任制，积极营造浓厚“创卫”
氛围，强力推进“创卫”工作开展。

分包中州社区的市委宣传部， 单位组
织得力，志愿者着装统一、排班得当，切实
融入到社区的“创卫”工作之中。
周口师范学院发挥本单位优势，安排教

师带队， 组织学生志愿者积极参与卫生清

扫行动，活动效果较好。
（四）发动群众，广泛宣传。
川汇区深入基层发动群众， 区委主要

领导到七一办各社区召开群众代表座谈

会，每场参加群众代表 30至 50名，动员群
众代表发动身边亲朋好友宣传、倡导、参与
“创卫”活动。

三、存在问题
表现较差的单位：预备役 408团、市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武警周口支队、市邮政管
理局、中华联合财险周口分公司、中行周口
分行、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周
口幼儿师范学校、周口科技职业学院。

分包闫庄社区的预备役 408团， 拒不
配合周口“创卫”工作，荷花办事处多次与
其联系，均没有行动，督导中未发现该单位
的志愿者。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仅到社区查看，未

开展工作。
武警周口支队、市邮政管理局、中华联

合财险周口分公司分包社区内存在卫生死

角、部分墙体小广告未清理完毕（特别是部

分临街门店卷闸门上小广告较多）等问题。
中行周口分行未到八一社区开展集中

整治活动；东杨庄群众参与“创卫”不积极；
市商务局在颍河社区未坚守到晚 6点，提
前离岗，督导中未见工作场面。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以所分包郭埠口

社区拆迁为由未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未见
周口幼儿师范学校、 周口科技职业学院志
愿者参加活动。辖区居民参与度较低，所督
导社区均未见到居民参与 “创卫” 清扫活
动，未达到“人人参与”的效果。

四、整改建议
（一）进一步转变干部工作作风。 坚持

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市分包单位的志愿
者， 应按要求到岗到位， 切实融入到社区
“创卫”工作中，服从社区管理人员的工作
分配，采取有效工作措施，确保“创卫”活动
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二）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由社区、分
包单位结合， 针对本社区实际情况开展切
实有效的“创卫”宣传活动，采取志愿者分
发宣传页，讲解卫生健康知识、垃圾分类方

法等内容，加强“创卫”宣传，充分调动群众
的积极性，力求达到人人关心“创卫”、人人
参与“创卫”、人人支持“创卫”的效果。

（三）进一步加大督查问责力度。 “动员
千遍不如问责一次”， 要严格按照问责办
法，对“创卫”工作中组织领导、安排部署、
督导检查、责任落实等工作不力，违反“创
卫”相关要求，不能按期完成工作任务的责
任单位或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五、问责意见
综合督导情况，鉴于预备役 408团、市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武警周口支队、市邮政
管理局、中华联合财险周口分公司、中行周
口分行、市商务局、市税务局、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周口幼儿师范学校、周口科技职
业学院未按照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网格化管

理的要求， 未有效组织单位人员开展卫生
大清洁及“三个秩序”的规范整治工作，市
委“创卫”工作督导问责领导小组决定对以
上单位通报批评。

周口市“五城联创”指挥部综合办公室
2019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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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牛思光 ）5 月 22
日，热心读者拨打本报新闻热线称，周
口中心城区鑫园小区内多栋楼房没有

垃圾桶， 居民生活垃圾集中丢弃在楼
道外，希望有关部门将“创卫”进行到
底，切实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5 月 23 日上午， 记者到鑫园小区
实地查看。从新闻街到鑫园小区，记者

看到新闻街两边墙面粉刷一新， 墙上
绘制了“创卫”宣传图画，整条街道看
起来整洁一新。 进入鑫园小区大门后，
记者发现小区内路边的墙体上小广告

未清理， 在多栋单元楼下均没有垃圾
桶， 楼内居民的生活垃圾都丢弃在单
元门外，生活垃圾露天堆放。 一位在此
居住的市民告诉记者， 看到小区外面

治理得干干净净， 很希望小区内也能
得到治理， 希望有关部门能为我们小
区配置垃圾桶， 切实改善我们的生活
环境。

对此， 陈州办事处车站社区负责

人称， 现在施工人员正在其他小区进
行墙体粉刷施工， 估计当天下午就能
粉刷鑫园小区。 对于鑫园小区缺少垃
圾桶的事，社区会派人调查情况，统计
垃圾桶需要数量，尽快想办法解决。

“创卫”曝光台

本报讯 （记者 牛思光 文/图）
“这个楼院紧邻繁华的七一路 ，没
想到会如此破旧，希望有关部门重
视起来。 ”近日，有市民反映，在周
口川汇区七一路和中州大道交叉

口东南角 ， 一个老旧楼院破旧不
堪，希望这里不要给“创卫”抹黑。

5 月 23 日上午，记者来到七一
路和中州大道交叉口附近市民反

映的楼院，发现现场确实破旧不堪
（右图）。 该楼院的过道上全是破碎
砖块和建筑垃圾，一些管道裸露在
地上， 地上的窨井盖破损严重，有
的用破木板遮挡。 过道两侧还有一
些拆迁留下的废旧物，过道上面是
凌乱的电线和破旧广告牌。

记者联系了陈州办事处新华

社区相关工作人员 ，他介绍 ，这个
楼院正在整治中 ，问题复杂 ，所有
楼房都属于危楼， 楼下自来水、下
水道 、化粪池管道纵横交错 ，大型
机械无法进入，不能像其他小区一
样直接整治。 目前的计划是先让楼
上住户清理自家的水电管线，然后
由社区对楼院进行升级改造，避免
施工损坏供水和排水设施，影响居
民正常生活。 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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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 苦干实干 确保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本报讯 （记者 王泉林 ）这两天 ，开
发区太昊路办事处陈营社区居委会的群

众打扫卫生格外卖力。 他们把打扫卫生
的情况晒在微信朋友圈，成了“创卫”的
代言人。

和陈营社区居委会的群众一样，太
昊路办事处很多人都乐于为 “创卫”代
言，通过身体力行，把“创卫”的知识、理
念宣传给周边的人， 从而带动更多的人
支持、参与“创卫”。这些“代言人”可以凭
自己的宣传效果，领取到垃圾桶、毛巾、
香皂等卫生用品，所以参与“创卫”的积
极性很高。

根据开发区党委、管委会部署，区教
育文化局分包陈营社区。 该局工作人员
深入群众家中，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让大
家了解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好处， 宣传
正确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们组织群
众开展“创卫”评比活动，让每一个家庭
人员充分参与到“创卫”工作中。 他们组

织少先队员评委团、“夕阳红”评委团，在
“卫生家庭”“示范街巷”“示范路”“文明
商户”等评选活动中担任评委，进一步提
升了居民“创卫”参与度。

开发区办公室的同志利用下班时间

和休息日走进分包的韩营社区居委会群

众家中，宣传“创卫”，精准发动群众，调
动群众积极性。 分包单位、办事处、居委
会牵头，动员大家广泛参与“创卫”，积极
为“创卫”代言，并组织开展“卫生家庭”
“示范街巷”“示范路”“文明商户”等评选
活动，对评选出的先进典型进行表彰，奖
品也都是“创卫”用品。

太昊路办事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
前太昊路办事处的各社区居委会已经

有近万人参与到“创卫”工作中来，大家
把自己参与 “创卫 ”的 “靓照 ”发在朋友
圈 ，得到亲朋好友的点赞 ，极大地激发
了群众的“创卫”热情，成了一种新的时
尚。 ①6

“创卫”代言人 晒出新时尚
太昊路办事处：

这个老旧楼院有点乱

陈州办事处新华社区：按照计划正在推进

鑫园小区：没有垃圾桶 生活垃圾露天堆放

������5 月 23 日中午，在周口中心城区新闻街上，多位环卫工人顶着烈日，用抹布将一
个个垃圾箱擦拭干净。 路边市民表示，希望大家珍惜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人人参与
“创卫”，共建美丽城市。 记者 牛思光 摄

编者按：：
为深入推进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扎实开展，，全面贯彻落实 55 月 2200 日周口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攻坚决战誓师大会精神，，近日，，我市成立了周口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

作督导问责组。。 所设六个督导问责小组每日对中心城区各区、、各办事处、、各分包单位““创卫””工作进行督导。。 自今日起，，本报将根据市““五城联创””指挥部领导要求，，对督导组发
现的问题进行每日一汇总、、一通报、、一曝光，，进一步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助力我市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川汇区党委、政府，市经济开发区、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 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党
工委和管委会，市委各部委，市直机关各单
位，市管各企业和大中专院校，各人民团体：

按照 《中共周口市委办公室 周口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口市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效能问责办法〉 的通知》（周办
文〔2019〕17 号，以下简称《周口市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效能问责办法》）和《周口市“五
城联创”指挥部综合办公室关于成立周口
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督导问责组的

通知》的要求，5月 13日至 19日，市委“创
卫”工作 6 个督导问责小组对全市涉“创
卫”部门网格化管理、“九项治理”专项行动
中整改效果不明显的重要部位、重点内容、
突出问题进行督导检查和问责，现将有关
情况通报如下：

一、川汇区（共发现问题 145处，罚款
15.5万元）

（一）陈州办事处：主要存在垃圾清理
不彻底、未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黑臭水
体未开展治理等问题，共发现 12处。 按照
《周口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效能问责办法》
规定，予以通报批评，罚款 9000元。

（二）城北办事处：主要存在垃圾清理
不彻底等问题，共发现 5处。 按照《周口市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效能问责办法》规定，予
以通报批评，罚款 7000元。

（三）城南办事处：主要存在旱厕改造
未按时完成、垃圾清理不彻底等问题，共发
现 7处。按照《周口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效
能问责办法》 规定， 予以通报批评， 罚款
14500元。

（四）荷花办事处：主要存在垃圾清理

不彻底、“十乱”现象、道路破损、商户占道
经营等问题，共发现 24处。按照《周口市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效能问责办法》规定，予以
通报批评，罚款 21500元。

（五）华耀城办事处：主要存在旱厕未
“清零”、垃圾清理不彻底、车辆乱停乱放、
商户占道经营、道路损坏严重等问题，共发
现 36处。 按照《周口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效能问责办法》规定，予以通报批评，罚款
45000元。

（六）金海办事处：主要存在垃圾清理
不彻底、小广告未及时清理、道路损坏未及
时修缮、 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 共发现 8
处。按照《周口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效能问
责办法》规定，予以通报批评，罚款 6500
元。

（七）七一路办事处：主要存在垃圾

清理不彻底，小广告未及时清理，垃圾车
满溢、垃圾清运不及时，车辆乱停乱放，
商户占道经营等问题，共发现 40 处。 按
照 《周口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效能问责
办法》规定，予以通报批评 ，罚款 40000
元。

（八）人和办事处：主要存在垃圾清理
不彻底，商户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等问题，
共发现 8处。按照《周口市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效能问责办法》规定，予以通报批评，罚
款 7000元。

（九）小桥办事处：主要存在“十乱”现
象，道路破损、黄土裸露等问题，共发现 5
处。按照《周口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效能问
责办法》规定，罚款 4500元。

二、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共发现问题
64处，罚款 7.25万元）

（一）搬口办事处：主要存在垃圾清理
不彻底，乱堆乱放乱停现象严重，有占道
经营、 店外经营现象等问题， 共发现 18
处。 按照《周口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效能
问责办法》 规定， 予以通报批评， 罚款
21500元。

（二）文昌办事处：主要存在 3处旱厕
未拆除，垃圾清理不彻底，拆迁和建筑工地
防尘网破旧、大量建筑垃圾和土方未覆盖
等问题，共发现 46处。按照《周口市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效能问责办法》规定，予以通报
批评，罚款 51000元。

三、经济开发区（共发现问题 35处，罚
款 3.55万元）

（一）淮河路办事处：主要存在旱厕未
“清零”、朝阳路南段涵洞长期积水未治理、
建筑垃圾清运不及时、活禽养殖等问题，共

发现 7处。按照《周口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效能问责办法》规定，予以通报批评，罚款
9500元。

（二）太昊路办事处：主要存在垃圾清
理不彻底、工地卫生环境差、黄土裸露等问
题，共发现 28处。按照《周口市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效能问责办法》规定，予以通报批
评，罚款 26000元。

四、周口港区（共发现问题 6处，罚款
0.65万元）

李埠口乡：主要存在垃圾收集清运不
规范、商户出店经营、占道经营等问题，共
发现 6处。按照《周口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效能问责办法》规定，予以通报批评，罚款
6500元。

周口市“五城联创”指挥部综合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22 日

关于中心城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督导问责情况的通报
周联创办〔2019〕22号

关于对中心城区 5 月 22 日“一清洁三规范”活动开展情况督导问责工作的通报


